
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废瓦及原料破碎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2023年 9月 4日，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其废瓦及原料破

碎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会议，会议查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监测报告和相关验收资料，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及指南、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和批复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现将验收结果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㈠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废瓦及原料破碎改造项目利用位于诸暨市枫桥

镇钟山村的现有闲置厂房对原有生产线（“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高档陶瓷

彩瓦生产线项目”审批文号：诸环建[2005]2号，验收文号：诸环建验[2006]06

号）进行技术改造，投资 700万元，用于购置喂料机、锤式制砂机、皮带机等设

备，对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废次品陶瓷砖瓦及球磨原料中的硬石块进行破碎粉碎利

用，从而来减少废瓦的产生和原材料的浪费，破碎后的原材料可以大大减少球磨

时间，提升球磨效率，增加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技改项目实施后，项目产能不发

生变化，仍为年产高档陶瓷砖瓦 150万 m2（折算标准产能为 288.2万 m2/a）。

本项目新增员工 20人（均不住宿），全厂共计 180人，年工作 330天，24

小时三班制生产，每班 8小时。厂内设有宿舍不设食堂。

㈡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 9月委托浙江瀚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江大象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废瓦及原料破碎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 9月 30日绍兴

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关于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废瓦及原料破碎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诸环建〔2021〕311号）。开工建设时间为 2021年

10月，竣工时间为 2022年 12月。

受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华珍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

竣工验收监测，于 2023年 5月 23日、24日连续二天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调查监

测，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期间公司主体工程工况稳

定，各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



㈢投资

项目总投资 700万元，其中环保治理投资为 28万元，占总投资的 4%。

㈣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项目配套的环保设施进行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的实施地点、生产工艺、产品方案、生产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等与审批

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实施雨污分流制，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和喷淋废水。喷淋废

水经厂区内的沉淀池沉淀全部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补充量约 1739t/a。技改项

目实施后，根据统计，全厂生活用水量约 5600t/a，生活污水产生量约 4480t/a；

技改项目生活用水量约 2970t/a，技改项目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2376t/a。

项目生活污水经多级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4-2010）表 3间接排放标准，由企业自行清运至诸暨枫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详见污水委托处理合同），经诸暨枫桥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后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排放。

（二）废气

项目主要废气为破碎筛分粉尘。生产时关闭门窗，车间密闭。破碎机下料口，

传送带下料处等物料洒落处配备喷淋等抑尘设施。破碎、筛选设施、输送带全部

密封并安装脉冲布袋除尘器，破碎筛选粉尘收集后经脉冲布袋式除尘机处理后引

至 15m高排气筒排放。

原有项目的喷雾干燥塔废气/配料输送废气均经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后

与辊道窑废气一起进入脱硫塔脱硫后，再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 1根 40m高

的烟囱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锤式制砂机、锤破、鄂破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项目优化了厂

区布局，选用了低噪声设备，加强设备维护，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了有效的减震隔

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四）固废

项目固废主要为煤渣、含铁废渣、脱硫副产物、次品、沉淀池污泥、焦油及

生活垃圾，煤渣、含铁废渣及脱硫副产物分类收集后外售给绍兴上虞益格建材经

营部综合利用；次品及沉淀池污泥回用于生产；焦油委托巩义市亿达化工产品经

销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后统一处置。

（五）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1、环保组织机构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

企业已制订有《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等环保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成立了环

境管理组织机构对环保工作负责，已申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

91330600770702527M001V。

2、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企业已按照有关要求，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设置，设置了相应标识牌。全厂

区设 1个污水排放口，2个废气排气口，废气排气口设置了在线监控，监测因子

为：烟气参数、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

3、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厂区配备有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车间

防火设备齐全，应急逃生通道顺畅。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已报诸暨生态环境分

局备案（330681-2022-032-L）。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㈠废水

根据监测结果，生活污水排放口 pH值范围为 7.2～7.4、化学需氧量最大日

均浓度为 31mg/L、氨氮最大日均浓度为 2.39mg/L、悬浮物最大日均浓度为 41

mg/L、石油类最大日均浓度为 0.19mg/L、总磷最大日均浓度为 0.14mg/L、五日

生化需氧量最大日均浓度为 5.9mg/L。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石

油类、总磷及五日生化需氧量浓度均符合《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4-2010）表 3间接排放限值要求。

㈡废气

项目破碎筛分废气排气筒出口断面中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20mg/m3，符

合《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及修改单中新建企业排放限

值要求。

干燥塔/辊道窑/配料输送废气排气筒出口断面中二氧化硫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44mg/m3，氮氧化物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91mg/m3，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为 24



mg/m3，均符合《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及修改单中新建

企业排放限值要求。

厂界外无组织废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0.293mg/m3，符合《陶

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表 6新建企业厂界无组织排放限值

要求。

㈢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的昼间的噪声最大值为61LeqdB(A)，夜间的噪声最大值

为51Leq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

类标准要求。

㈣固废

根据调查，项目固废主要为煤渣、含铁废渣、脱硫副产物、次品、沉淀

池污泥、焦油及生活垃圾。煤渣、含铁废渣及脱硫副产物分类收集后外售

给绍兴上虞益格建材经营部综合利用；次品及沉淀池污泥回用于生产；焦油

委托巩义市亿达化工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后

统一处置。因此项目固废处置规范，基本符合污染控制要求。

㈤总量控制

经核算，技改项目的废水排放量为 2376吨/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119

吨/年，氨氮排放量为 0.012吨/年，全厂废水排放量为 4480吨/年，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为 0.224吨/年，氨氮排放量为 0.022 吨/年；全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 20.6

吨/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为 42.13吨/年，均符合环评批复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建设地四周均为空地，无相邻的环境敏感目标。项目实

施了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在

建设期间和试运行期间未发生环境事故，也未有公众投诉事件。

六、企业整改落实情况

（一）企业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监

测报告的编制，及时向社会公开了项目竣工验收信息。

（二）完善了各类环境管理制度并上墙，环保设备由专人负责管理，将环保

责任落实到人，并落实了环境监测计划。

（三）完善了废气处理设施的标识标牌，加强了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并落实



运行管理台账，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加强了对生活废水外运的监管。

（四）加强了固废的分类收集、贮存和处置，规范了危废暂存场所的标识标

签等建设，加强了危废管理台账及转移联单管理。

（五）承诺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进一步提高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七、验收结论

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废瓦及原料破碎改造项目在建设中基本执行了

环保“三同时”规定，验收资料基本齐全，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环保措施及环评批

复要求基本落实，监测指标达到排放标准，排放总量能满足环评的总量控制要求，

固废处置基本规范，已申领排污许可证。该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经企业

内部认真讨论，同意该项目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并向环保部门备案。

浙江大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4日


